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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1989年，其前身是浙江华海药业集团有限

公司，2001年1月整体变更，成立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3月，华海

药业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2005年6月被中国证监委确定为第二批股权

分置试点单位之一。华海药业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浙江省人民政府确认的“五

个一批”重点企业，是全国首家荣获“国家环境友好企业”称号的医药企业，主营医

药制剂、原料药及中间体。 

浙江华海建诚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建诚药业”）成立于2016年，

是华海药业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厂区位于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

临海园区，目前厂区为空地。根据集团公司的总体规划，华海建诚药业定位为华

海药业新的原料药生产基地，建设特色原料药生产车间及配套设施。 

根据市场调研，集团公司生产的各类 API 的需求量均有明显提升，雷米普利、

培哚普利的预计需求量也均在 150 吨以上，利伐沙班、多奈哌齐等其他原料药的

全球需要求也在稳定上升，并且随着产品市场的不断开发，集团公司的原料药生

产能力将会很快出现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因此，为抢先抓住市场机遇，满足国内

外市场的需求，迅速提高市场占有率，构建规模优势，获得较好的市场竞争地位，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决定在位于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的浙江华

海建诚药业有限公司投资 79471 万元，实施年产 20 吨培哚普利、50 吨雷米普利等

16 个原料药项目。项目实施后，将形成年产 20 吨培哚普利、50 吨雷米普利、10

吨 S-苄酯、30 吨利伐沙班、20 吨阿立哌唑、50 吨喹硫平、6 吨伏立康唑、12 吨多

奈哌齐、20 吨拉莫三嗪、5 吨奥氮平、30 吨卡维地洛、3 吨罗匹尼罗、5 吨利培酮、

12 吨舍曲林、3 吨酮替芬、15 吨艾他培南侧链的生产能力，并副产 31%盐酸，联

产亚硫酸钠；同时配套建设一幢研发中心和一幢中试车间，确保企业保持自主创

新能力及产品工艺的先进性，并能及时将研究成果转化成生产力。 

为保证项目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的有关规定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本项目属于第十六项

医药制药业中的第 40 项化学药品制造，项目的实施须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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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委托浙江泰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前言中要求，公

众参与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 第 364 号）等法律法规规定，建设单位（我单位-浙江

华海建诚药业有限公司）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实施主体。 

在《年产 20 吨培哚普利、50 吨雷米普利等 16 个原料药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送审稿）形成后，我单位按照《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省人

民政府令 第 364 号）、《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

开相关法律法规解读的函》（浙环发[2018]10 号）等法规及文件的要求在我单位网

站、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村（居）民委员会、园区管委会等对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进行了同步公示并征求意见。在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以信函、传真、电话、电

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当地环保机构提交的意见。 

2 公示信息及征求意见 

2.1 公示信息内容 

网站和现场张贴的具体公示信息内容见附件一。 

2.2 公示载体 

2.2.1 网络公示 

1、公示时间 

2020 年 3 月 11 日至 2020 年 3 月 24 日，公布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10 日。 

2、公示网址 

http://www.huahaipharm.com/xwzx/index.aspx 

3、公示截图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other/pjjsdz/201612/W0201612143486649551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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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张贴公示 

我单位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至 2020 年 3 月 24 日在园区管委会、土城村和杜

下浦村等处进行了公示，公示的现场照片见附件二。 

2.2.3 其他公示方式 

我单位未对本项目进行其他方式的公示。 

2.2.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以信函、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我单位、环

评单位、当地环保机构提交的意见。 

3 深度公参情况 

在我单位和现场张贴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以信函、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

方式向我单位、环评单位、当地环保机构提交的意见。因此我单位未进行深度公

参（如召开公众座谈会、专家论证会等方式）。 

4 公众意见处理 

4.1 收到公众意见的情况概述 

在我单位和现场张贴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以信函、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

方式向我单位、环评单位、当地环保机构提交的意见。 

4.2 公众意见整理归纳分析情况 

无。 

4.3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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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 

5 其他内容 

5.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此次公众参与由我单位进行，所获得相关资料原件由我单位存档，以备今后

审查。 

5.2 公众参与中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本次公众参与过程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要求进行，无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5.3 建设单位关于对公参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见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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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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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公示照片 

  
土城村 

  
杜下浦村 

  
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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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承诺函 

 


